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星期一）9時1分至11時35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席　羅委員廷瑋

發言學者專家及機關團體代表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研究員林莉婷

私立福瑞斯特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校長鄧文南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學校社工師督導許悌蓉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林書立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家長代表楊江謀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瀚陽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吳竹鈞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主任保護官謝嘉仁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方惠生
人本三重青少年基地館長蕭伊真
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理事長陶蓮生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連啟舜
教育部政務次長張廖萬堅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鍾宗霖

法務部參事汪南均

主席（葉委員元之代）：我們現在開會。

進行「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

首先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公聽會，這場公聽會舉辦的目的是為了國民轉介教育條例，簡稱「安心上學法案」，希望邀請大家針對這個法案來討論，進一步建立校園安全。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現在的學校裡面，校園安全的問題層出不窮。像今天我們就特別邀請到……兩年前土城有個國中的國三生割喉案，很不幸有個優秀的學生在很年輕的時候被割喉失去了生命，他爸爸現在也在現場，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最主要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校園裡面因為很多學生有一些狀況成為校園的威脅，但是這些學生在現行的教育體制裡，好像也不足以有辦法去處理。記得我小時候，那時是三個大過就退學，現在是在學校記到十個、二十個大過都沒關係，依然留在原來的學校，甚至很多學生被記了很多大過還成為勳章，也不能強迫他轉學，因為強迫轉學到另外一個學校，會成為另外一個學校的問題，但是他又還沒到犯法的地步，所以即使帶刀幹什麼，在學校裡面你也不能對他怎麼樣。

教育體系跟少年司法體系之間存在一個很明顯的銜接斷層，這有很多問題等一下有請大家來討論一下。所以在這個的脈絡底下，我們到底要如何保障學生受教權跟維護校園安全？應該要取得一個制度性的平衡，這也是當前教育政策不可迴避的核心課題。

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的提出就是希望嘗試建構一套介於一般學校跟矯正體系之間的轉介教育機制，透過專業評估、分級處遇與跨體系合作，為高風險的學生提供適切的矯治與輔導，同時也為校園建立更安全、穩定的學習環境。我們這次的討論會以這個草案為核心，進一步探討教育與司法體系之間的制度銜接、跨機關的權責分工以及學生轉介與回歸制度的設計，祈能在維護多數學生學習權益與保障高風險學生受教權之間，尋求一個更周延且具可行性的制度解方。

我們今天的討論提綱總共有四項：

一、如何填補教育與司法的「灰色地帶」，中介教育與矯正學校的功能區隔為何？

二、少年觀護所轉介後，教育、社政與司法體系間就高風險學生處遇中的權責分工與合作機制為何？

三、學生在轉介學校安置期滿後，回歸原校後應有哪些後續追蹤輔導機制？

四、少年保護官之角色，是否應成立觀護署？使少年與成人觀護業務連接，另是否依犯罪性質與再犯風險設定不同犯罪紀錄塗銷年限？

我補充說明一下，轉介教育法案就是俗稱的「安心上學法案」，其基本運作是針對有些已明顯威脅到其他師生安全、但尚未達到司法體系可管地步的學生，這該怎麼辦？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專家會議評估，如果他真的留在原來的學校，他本身如果還是持續不適應，而且對其他的老師跟學生可能會造成生命安全的威脅，這應該要有一個機制把他轉到由政府設立的專屬學校。這個學校要投入更多的輔導資源以及社工資源，而不是把這些學生轉到另一個學校，因為轉到另外一個學校就會造成另外一個學校的問題，所以要轉到一個專屬的學校由教育部來設立，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一方面讓這些高風險的學生可以得到專屬的照顧，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另外一方面可以讓原來學校的師生得到喘息，達到雙贏的地步。這是這個安心上學法案的核心，今天就拜託、麻煩大家可以表達意見。

現在在場的沒有委員在，其餘列席的機關代表，請參閱名單，就不再逐一介紹，並列入公報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列席人員名冊

	單位
	職稱
	姓名

	教育部
	政務次長
	張廖萬堅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任秘書
	黃瀞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學安組組長
	詹雅惠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科長
	柯威名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廳長
	鍾宗霖

	法務部
	參事
	汪南均

	法務部矯正署
	副署長
	劉玲玲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主任
	張文源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副司長
	張靜倫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科長
	陳彥蓁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
	專門委員
	王麗雯


主席：現在進行程序說明，為了讓大家能夠順利表達意見，我們作如下處理：第一個，每位發言時間為7分鐘，在第6分鐘時，我們會有鈴聲提醒，7分鐘結束時，會有一個結束鈴聲；第二個，學者專家發言順序以簽到先後順序為準。現場發言及書面資料，立法院會做成紀錄，刊登公報；三、本院委員如要發言，請於上午10點前至主席臺登記，我們會在會議中穿插安排，並依登記順序發言。

現在先請教育部張廖萬堅政務次長就現行規定、執行狀況及相關問題提出說明，時間7分鐘，歡迎次長。

張廖次長萬堅：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本次受邀列席貴委員會公聽會進行書面報告，謹就「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討論提綱提出報告。

「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於108年大幅修正，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強調「行政先行」與「去標籤化」。學校在得知少年有偏差行為時，應主動提供輔導資源，召開評估會議，依少年個別需求訂定輔導計畫。

一、有關「如何填補教育與司法的『灰色地帶』，中介教育與矯正學校的功能區隔為何？」說明如下：

在預防機制上，本部已督導各級學校建立三級輔導制度，針對高關懷、適應困難或有偏差行為的學生，依學生需求提供相關的輔導措施，逐年增加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之配置，國民中小學專任輔導教師預計自114學年度起再增加2,592人；專任專業輔導人員預計再增213位，提供學校所需之人力執行輔導工作；也同步協助地方政府強化學校學務輔導及校園安全人力，業於114年4月15日補助國民中學增置學務人力，可增置學務人力或設置副組長，計增加人力633人共同推動。

同時，各縣市也設有慈輝班、資源式與合作式中途班等多元輔導教育措施，協助中輟復學或不適應一般課程的學生，建立學習動機及生活適應力。

另對於少年觀護所的學生，本部自113年起推動「過渡性教育措施」，作為重要銜接機制，主要針對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經聯繫會議評估有漸進式返校需求，在其返校前提供約1至2個月的短期輔導與生活重建，透過專責人員陪伴，協助其心理調適與行為穩定，降低直接回歸原校可能帶來的衝擊。

對於依少事法裁定保護處分的「中途學校」屬於教育體系，主要功能是安置與輔導，對象多為需要保護或輔導的少年；而「矯正學校」則屬司法體系，針對經法院裁定需接受感化教育的少年，強調紀律管理與行為。

上面兩所學校在法源、對象與管理強度上皆有明確區隔，整體而言，依少年偏差行為程度應提供相應處遇，並透過具法源依據之強制力及專業矯正機制，促進其行為與價值觀之正向轉變。

二、有關「少觀所轉介後，教育、社政與司法體系間就高風險學生處遇中的權責分工與合作機制為何？」說明如下：
少年離開少觀所後，有繼續就學需求者，教育單位與各體系分工與合作機制，首先在通報機制，少年進出觀護所時，會即時通知原就讀學校，確保資訊銜接。學生出所前，由司法系統認有必要時或由學校認為有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及接受過渡性教育措施之需求時，會召開個案會議，並視個案需求邀請社政、司法與會，經評估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經聯繫會議評估有漸進式返校需求者，會進入過渡性教育措施，期程以1個月為基準，不超過2個月為限，服務期間均會搭配專責輔導員全程陪同學生透過輔導關懷陪伴。

三、有關「學生在轉介學校安置期滿後，回歸原校後應有哪些後續追蹤輔導機制？」說明如下：

倘學生離開安置輔導機構或感化教育處所，安置輔導機構或感化教育機構應召開轉銜及復學輔導會議，訂定離開機構後之轉銜及復學教育計畫，以建立學生轉銜出校之相關輔導處遇及生涯規劃。復學後，學校應視學生需求，召開個案輔導會議，並建立學生穩定就學預警機制，依學生需求引進跨網絡資源，協助學生穩定就學。

另學校倘接獲學生有偏差行為之通知時，可依實際需求結合地方政府少輔會之資源，評估其所需資源或服務措施，進行轉銜與追蹤及管理。

而衛福部針對矯正學校少年，從入校起有專責社工提供家庭支持輔導，並於離校後追蹤1年。學校可依各學生狀況需求與逆境社工共同合作，幫助學生回復正軌生活。

四、有關「少年保護官之角色，是否應成立觀護署？使少年與成人觀護業務連接，另是否依犯罪性質與再犯風險設定不同犯罪紀錄塗銷年限？」說明如下：

當少年涉及司法保護案件時，可加強少年保護官與學校相關輔導或行政人員共同合作機制，以促進少年之穩定就學與正向發展。有關少年保護官之角色，是否應成立觀護署，本部持開放並尊重司法院權責；另少年犯罪紀錄塗銷係屬少事法規定，本部尊重司法院權責。

少年的偏差行為背後原因複雜，單靠學校或單一體系難以解決。教育部未來將持續強化三級輔導，結合教育、社政與司法的力量，在守護校園安全的同時，也接住每一位學生。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主席：謝謝。次長已經說明完畢，請問其他機關代表有沒有補充說明？司法院，有嗎？還有法務部，有沒有？先請司法院鍾宗霖廳長說明，時間3分鐘，謝謝。

鍾廳長宗霖：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學者，大家好。謝謝今天的公聽會，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跟少年法庭、少年司法的連結非常重要，謹代表司法院報告。

首先，第一個，少年經收容在少觀所以後，如果後續要出少觀所，攸關教育、社政與司法體系如何分工，目前是採取一個四個層次的步驟。依照少年的高風險、危險性，包括持續暴力行為，影響生命安全；第二類、在學校一再實施霸凌行為，造成學生的受教權受影響、老師的教育行為受影響；第三類就是攜帶危險器械，常常做所謂危害生命安全的行為。這三類，司法院少年法庭要將少年責付（就是從少觀所轉介出來）的時候，第一、依照少事法第四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我們召開所謂的資源整合及協商分配會議，包括學校、社會局、警政，還有社政等，來做一個安全計畫。依照目前統計，114年有109次這樣的高風險規劃進行，其中有高達21位是不能到學校，要裁定到過渡性的中途學校，這是第一部分；同時如果採取第二類型的，就是所謂的交付觀察，6個月，也是整合資源；第三、依照聯繫辦法，建立縣市政府與少年法庭（院）之間的資源整合。

第二個是攸關轉介服務期滿後有哪些輔導機制，依照兒少福權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少年法庭會跟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機關及學校進行轉銜會議，來做密切的輔導資源分配。

第三個，有關少年保護官人員不足，輔導效能也相當需要精進，是不是成立觀護署？本院研究的結果是依照國內實際的運作及國際公約（就是所謂的利雅德，還有CRC等），認為整個雙向的規範是不一樣的，所以應該強化保護措施，而不是觀護的社區處遇。

最後，攸關貴委員會詢問塗銷前案是不是應該要分輕重，本院已經研擬出一個四個層次的方案，就是情節最輕微的，其次是反覆實施的，第三是危害安全的，第四是重大社會事件，這四類的觀察期不同、輔導條件期不同，最後還納入要有審核方案。

以上報告，就教各位，謝謝。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法務部汪南均參事提出說明，時間3分鐘。

汪參事南均：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謹代表法務部列席並提出書面資料，敬請指教。

壹、大院委員擬具「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係為建立專業化之轉介教育安置機制，加強學生專業輔導、心理諮商與行為矯正，以預防少年犯罪，並維護全體學生受教權，以提升國民教育品質與校園安全之立意，本部深表感佩。鑑於本次公聽會討論提綱面向廣泛，謹就與本部權責業務相關之提綱內容，說明如下：

一、矯正學校的功能：

(一)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1條規定，少年矯正學校之功能係為使少年受刑人及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經由學校教育矯正不良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

(二)本部矯正署所屬少年矯正學校目前有三所收容感化教育受處分人，係敦品中學、誠正中學及勵志中學，均屬技術型高中。另一所為明陽中學，係收容少年受刑人，屬綜合型高中。

二、少年觀護所轉介後之教育、社政與司法體系間就高風險學生處遇中的權責分工與合作機制：

(一)少年觀護所轉介後，目前機制及分工為少年觀護所應於少年入所3日內以電話、傳真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原就讀學校，並於5日內以密件函知原就讀學校及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少年法院（庭）；另於接獲少年法院出所裁定後盡速以電話、傳真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原就讀學校，並於5日內以密件函知原就讀學校及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少年法院（庭）。

(二)另少年觀護所配合少年法院（庭）辦理後續轉介相關協助事宜。

貳、至於是否應成立觀護署，使少年保護官之角色與成年業務連接乙節，本部意見如下：

一、成立觀護專責機構具有必要性

(一)少年保護業務具有連貫性，不宜與成年觀護分割：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第9條第2項規定，少年保護官掌理由少年保護官執行之保護處分，同法第42條規定，保護處分包括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勞動服務、安置輔導、感化教育、禁戒及實施治療等，前述保護處分均具有處遇連貫性，不宜逕以少年犯罪時年齡區隔執行機關，允宜由專責觀護機關提供連續性監督輔導措施。

(二)統合行政部門資源，及早介入兒少犯罪防治：

為重視治安與校安問題，行政院114年1月22日核定「預防兒童及少年犯罪方案」，其中本部負責之任務，包括一、二級預防措施，如校園反毒、反詐騙宣導、連結學校、社區及司法保護資源，成立專責觀護機關，將可擴及三級預防的觸法少年服務工作，整合國家兒童及少年保護資源，提供專業心理治療、家庭輔導、更生保護等科學化及個別化處遇，以全人格保護方式，規劃兒少犯罪行為之防治措施。

二、成立觀護署對國家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性

目前少年及成人觀護分屬司法及行政不同部門，衍生觸法少年可能同時向少年保護官及成年觀護人報到，以及少年保護管束滿23歲時，需由檢察官重新指揮地檢署觀護人執行，不僅增加個案負擔，也容易造成輔導計畫的中斷。成立觀護署可避免觀護資源耗費，全面掌握個案的成長背景及犯罪歷程，統一事權並提升服務量能，有效調度觀護人力，並提供觀護人適度升遷管道，發揮觀護人的專業及知識，提升其工作士氣。

三、專責觀護部門符合國際趨勢

聯合國之兒童權利公約（CRC）規範各國對於司法少年處遇規劃、執行與督導，目前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德國等先進國家，均已由專責觀護部門，負責少年及成年之犯罪防治與處遇，我國如能成立專責觀護部門，不但符合國際發展趨勢，亦可保障少年人權，適時調整少年成長環境，健全少年性格與成長，使國家未來發展具有希望。

參、就「是否依犯罪性質與再犯風險設定不同犯罪紀錄塗銷年限」，本部意見如下：

一、現行少事法第83條之1對於少年前案塗銷，區分類型處理：少年如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裁定確定後即塗銷；少年如受同法第29條第1項處分執行完畢2年後，或少年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3年後，前案紀錄塗銷。

二、為促使少年保持善良品行，發揮再犯預防之效，以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及順利復歸社會，司法院會銜行政院114年7月送立法院審議之少事法修正草案，第83條之1修正條文規定，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裁定之少年，其前案紀錄於裁定確定後塗銷；針對受同法第29條第1項處分、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宣告之少年，其前案紀錄之塗銷需具備「3年內未再因故意觸犯刑罰法律而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宣告」之條件。

三、少年前案紀錄塗銷，涉及少年隱私保護及公共利益之衡平。少事法為司法院主管法規，本部尊重司法院之權責，並將適時提供法制意見。

肆、結語：

國民轉介教育之議題涉及層面廣泛，攸關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並涉及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建立之可行性，亟需教育體系、社政與衛福體系及司法體系（司法院、少年法庭）等相關主管機關整合資源、通盤規劃。本部尊重主管機關職權，未來如有涉及法律制度之修正或跨機關協調需求，亦將配合提供所需之法律協助。俟主管機關研議評估並作成政策決定，於整體配套考量並研擬相關草案條文後，本部將協助提供法制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女士、先生指教，謝謝！

主席：謝謝法務部。請問其餘有提出書面報告的機關除了書面之外，有沒有口頭補充？沒有，好，如果沒有的話，機關代表報告完畢，相關書面資料，請各位參閱，並列入公報紀錄。

接下來請專家學者發言。第一位，請國教行動聯盟王瀚陽理事長發言，時間7分鐘。

王理事長瀚陽：主席、委員，還有次長，以及所有長官，大家好。首先，國教盟關心這個割頸案一直到現在，所謂的過渡性教育措施，還有相關的問題，一直在提出來。對於葉元之委員提出來的國民轉介教育條例的立法方向，我們是支持的，因為現在真的沒有在討論這件事情，只有委員在討論這件事情，但這個草案當中，我要提出來有幾個地方，我們覺得還是有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讓大家知道。

國教盟從2014年1月開始就在告訴大家中介教育，包含三級處遇，還有相關的問題，其實我們的重點就是第一個、校園安全是不能再等的；第二個、孩子的輔導也不能斷；第三個、家庭的支持不能少。這是我們今天講的三點重點。

第一點，我想要跟各位說的就是在於過渡性教育措施為何失靈？國民轉介教育條例其實是過渡性教育措施的教育版本，你說現在有沒有過渡性教育方面的條例呢？有，其實少年事件處理法2019年修法之後，就有過渡性教育措施應該要去做，它要做什麼？針對行為偏差的、觸法的、有危險疑慮的，這叫行政輔導先行的配套，但是有沒有做？延宕了4.5年，2024年開始去做，為什麼？這主要的問題在於司法院和教育部中間有一些溝通上面的問題，到底誰了解過渡性教育措施？沒有人了解，所以教育部是配合司法院去做所謂的過渡性教育措施。我們剛剛在講，針對行為偏差、觸法、有危險疑慮的，要做過渡性教育措施，這是當時的配套，不是現行提出來的，所以葉元之版本提出來的教育部分的過渡性教育措施其實就是少事法當中的強化版本，在這個當中去討論，讓大家知道。

現階段過渡性教育措施為何失靈？有四個司法當中的問題，第一個就是沒有進入司法的會被排除；第二個，危害生命身體安全的門檻太高了；再來，跨機關的協調有很大的問題；最後，最終是誰決定過渡性教育措施？就是法官，法官不決定過渡性教育措施的時候，怎麼做？教育部一年編了2,992萬的核定經費、編了1億的預算，最後只有接了12到24個人，2025年21個人，2024年24個人。我們試問一件事情，編了這麼多，為何做得那麼少？因為決定權在少年法庭法官的身上，是他們決定有沒有要做過渡性教育措施，違背了2019年行政輔導先行當中應該要講到的事情，當時沒有綜合去談。

第二件事情，割頸案的責任黑箱到現在，我們都知道少年保護官非常重要，我們也積極促使少年保護官人力增加，但是少年保護官要服從法官的監督，在少事法第四十二條當中其實就講到少年法官「得」開聯繫會議，不是「應」，也就是少年法官可以決定要不要開這個聯繫會議。所以所有的權力我們其實都越來越清楚知道在誰身上，在少年法官及司法院的身上，所以到現在，司法院也沒有公布少年保護官在這個案件的處理情形，讓楊爸坐在下面完全不知道這些保護的情形是如何、懲處了沒、調查了沒，如果以法官法第三十條來看，為什麼這件事情不能被評鑑？我個人跟各位講，權力太大了，所以其實沒有任何人能檢討這件事情，這才是最嚴重的一個狀況。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香港、英國、德國、日本很多案例我就不再贅述，我們書面報告有講，都應該要調整很多做法，國際之間，優點的部分我們就應該參考，在國民教育轉介條例當中，我們講方向可以去考慮，但是內容其實要做一些深度的調整，參考國際經驗的調整。

最後，我們幾個草案的建議，第一件事情，「輔導無效」，在這個條例當中到底什麼叫輔導無效？我跟各位報告，現在在校園當中，這種觸法少年一年有一萬多件，輔導會不會無效？有，什麼樣的無效？藥癮的無效，因為你很難。再來，霸凌的無效，有幫派的你也處理不了，這些你靠輔導怎麼去處理？很快就會定義輔導無效，真的！因為沒有辦法解決，輔導也沒辦法。第三級輔導和跨專業的評估就需要評估有沒有風險，而不是我們用輔導去判斷有沒有風險，這是錯的。第二件事情，審議會當中其實要納入代表性，我覺得可以納入心理師、社工、律師、青少年家長代表等等要去考量。第十一條當中，一年其實會有僵化的問題，少年在學校當中有些制度應該是彈性審查，隨時而不是綁著一年就一年；不是綁著一個月就一個月，或者說一個月太短了，你又要重複再做這件事，這些要有一個彈性還要有審查機制。

這個草案當中有3個我覺得可以去介入，第一個是家庭介入，目前沒有提到的是家庭處遇和家庭介入的部分，要納入考量；第二個，返校追蹤的部分到底有沒有辦法持續做追蹤？第三個，跨部門的協調，參考英國YOT制度。我們希望從2019年開始，行政輔導先行的少事法大幅修法之後，我們強調一個社工就是要有辦法能跟著這個孩子，而不是現在很多狀況都是好多社工來輔導。所以其實每一個在跨處理這方面的孩子的時候，你叫他怎麼處理、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再來，關鍵數據，不管專輔人員要補，或者社工流動率、校園暴力事件等各方面，甚至再犯率，其實這都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最後，時間不多，我們再提到少年保護官跟調查官為什麼要知道，第一個，現在權責都在司法院跟少年法官身上，也在少年保護官跟少年調查官身上，檢調是應該分離的，現在檢調合在一起，保護也合在一起，你說保護就是保護，你說調查就是調查，你說監察就是監察，這件事情在社會當中沒有辦法得到公評。所以在這個制度當中必須要去做一個檢討，如何去分離與有效的確定，甚至能被監督，否則現行制度之下，少年事件保護法這個特別形式的辦法當中沒有辦法被大家檢核，現在只是一個割頸案件，事實上不只是這些案件，但沒有人能去做檢討、沒有人能去做改進，這是我們幾個簡單的報告。

最後，我們不反對轉介，但是轉介的配套也應該在這當中去納入考量，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理事長。

接下來請鄧文南校長發言。

鄧校長文南：主席、各位委員、各位長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很高興能夠來參加這個公聽會，並且在這裡發言，非常感謝提案委員可以把校園裡面當前很重要、很棘手的問題提出來討論，非常感謝。身為一個退休校長，我看到這個草案的時候，其實我有很多感觸，說實在話，我想從校園的幾個問題來談這件事情，首先，學校裡面有很大的困境，面對這樣子的學生，我們一方面想要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得到受教權，能夠好好的教育，讓每一個學生好好的學習，但是我們也希望校園是一個友善的校園，可是事實上不是如此，學校裡面有些限制阻礙了整個友善校園的發展跟校園倫理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從輔導人力及學務人力來講，非常感謝國教署這幾年提供了非常多的專業輔導人力及學務人力來做協助，可是就實際上經營的部分來講，有個問題叫做制度問題，譬如，像這次提到帶武器到學校的狀況，其實學校並沒有太多權力可以做直接的安全檢查，甚至在處理學生違規事件的時候，動不動就受到校事會議的規範，目前最影響老師的士氣就是校事會議開不完，即使這是一個澄清的機制，但是當老師面對這樣子的澄清的時候，這樣的會議處理其實是很傷士氣的，這是一個。第二個部分，現今的學生問題已經並非只有教育單一問題可以解決，在過去，我們也希望警政、社政都能夠介入，但現在司法的介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在學生輔導的部分，有一部分我們也發現當輔導需要保護官的時候，我們也都非常仰賴保護官的功能，但也許是業務太繁忙，也許是個人特質，我們發現這些特殊學生的輔導成敗有一個部分是關係著保護官的功能。

接下來我想要講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家庭問題，多數的學生問題背後其實有一個失功能家庭，這是最難解決的問題，我曾經任教過慈輝學校，我在平溪工作5年，慈輝學校其實就是一個因家庭失功能而導致有中輟或中輟之虞，以家庭失功能為條件的學校，企圖以學校替代家庭功能。我們那時候最怕的一件事，我們常喊的一個口號叫做「520」，520不是我愛你，520是五天住在學校，學生都OK，但是回到家裡兩天就歸零，這強調的其實是一個無奈，是一個家庭功能的問題，現行的學生問題裡面，很多家長是無能為力的，這是一種，他是沒有能力的，他是需要幫忙的；第二個部分是，有些家長是置之不理的，就像中輟問題一樣，開了單，但是就像對這些家長的罰款一樣不痛不癢，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家長沒辦法配合，所以有時候這會是學校比較會面臨的困境。

再來就是轉介教育的部分，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但是我們也怕學生進到轉介教育之後回不來，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被標籤的問題。以現行的體制來講，說實在話，我覺得很多的設計其實是OK的，但是在執行的時候並沒有被澈底執行，反而在這個條例裡面，其實我覺得轉介教育的部分，如果我們在整個輔導過程、在教育跟司法之間能夠有一個好的合作，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個轉介教育有時候是疊床架屋，而且難度之高，因為它必須同時要具備教育還有矯正這兩種功能，說實在話非常地困難。以上報告。

主席：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方惠生主任。

方主任惠生：主席、各位先進、各位夥伴，大家早安。我是彰化縣之前的主任方惠生，很高興今天有這樣的機會來參加這個公聽會，表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就算我本來有事情，但是我還是來參加。這是我的簡歷，跟這個議題比較有關的是因為我的學習裡面有這一塊，是我的博碩論文；另外一個部分是我也擔任過矯教、中輟輔導及青探號的訪視委員，在彰化縣是執行矯正署勵志中學的輔導強化計畫以及中輟入學園的評估、青探號還有過渡性教育措施等等，現在是少事法列追的學者專家。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一群迷途的孩子，其實站在輔導諮商的立場，我們看到他們是爹不疼、娘不愛，家裡沒有辦法管，他們不喜歡上學，會到處惹是生非，學校也管他管不住，所以他們的行為可能即將觸法，又有可能是已經觸法，而且再犯率很高，我們擔心的是，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容於現在的家庭和學校，所以他可能會接觸到不良的成員或場所，當他們正在快速墜落的時候，是誰願意接住他們？其實我在輔諮中心二十年，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今天我們關心孩子，孩子將來才會懂得關心別人，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孩子，將來孩子會放棄整個社會，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討論的議題這麼重要？因為我們要接住這樣的孩子。

討論提綱我就不再贅述，但是我今天會用經驗的部分來做一個分享，然後回應至少前面三個主題，我們一直在校園裡面從事輔導的工作，在教育單位會稱為高關懷學生，大概有這十大類，我們會focus更嚴重的、高危險的這一群，他可能有觸法行為，因為他跟很多孩子不容易相處，可能也不太能夠在教育環境裡面，所以他可能有中輟之虞、偏差行為還有物質耽溺等等這些問題，可能比較涉及法的問題；個人的部分就是我們現在在輔導的大宗；家庭的部分，像高風險、脆弱家庭、保護性個案還有未成年照顧者都是很重要的議題，但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孩子，綜整這十大類，其實都有他潛在的一些困難的地方。

有一個部分要跟大家講的就是，中介教育裡面的對象及目的跟我們講的這群高風險孩子的安置需求其實是很不一樣的，原本中介教育如同我在講的，剛剛校長也有提到，就是他是家庭失功能之後，他有一些學校適應的問題，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鼓勵他要復學，跟他的學校去做接軌，所以最主要有高關懷的課程如慈輝班、中途班等等。但是如果到了矯正機構，其實是因為他觸法了，所以最重要的切節點在有無觸法這件事，所以在立法的過程裡面要再去討論的就是，怎麼樣讓這個約束力可以在未來的這個過程裡面能夠有更好的一個……這個約束不是要去處罰他，更重要是在安全的情況下，讓他能夠重新學習。目前可以安置的環境基本上是量能不足，然後彈性跟約束力可能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需要再多去討論的，以及哪些建構方向其實是重要的。我從幾個部分來跟大家講現行的狀況，如果以少年事件處理法來講，我框起來的這個紅色的部分是我們很關注的一個部分，前面有一大段其實是跟司法、跟整個少年法庭的審理過程有關，跟調保官還有我們在這個過程怎麼去做一個討論、連結、評估很有關係。

接下來這個部分是在少事法之後，以縣市政府來做推展，我們其實有做了這些努力，裡面比較重要的地方是，在彰化縣我們有一個列追會議，基本上，如果有比較重大、需要系統連結的個案，我們的副縣長也會來加以主持。我們希望是用系統的力量把它統整起來，假設他有偏差行為的話，會走學校的部分，另外也包括曝險行為、觸法行為，再把整個系統給拉進來，整個重點都是在列追會議的控管。

剛剛也有提到過渡性教育措施，其實我們也執行了大概兩年多，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因為我們會透過跟少年法庭及調保官的合作，然後透過一個要不要進入這個會議的討論，可以看到簡報右手邊有很多資源系統，也都把它囊括進來，再去討論怎樣的課程是適合這樣的孩子，進行大概至少一個月漸進式的方式，後面還有一個評估會議，看他是不是適合返回學校。但是實施了兩年，其實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後面這幾個部分有很大的相關，第一個就是轉介機制跟系統連結是否能夠搭起來，主管機關應該負起很重要的責任，把所有的資源整合在一起；第二個是剛剛講的評估；第三個是很重要的計畫執行，也有一些例外的處遇。

最後這邊讓大家稍微看一下，有一個重點就是法的約束力，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能夠提供給孩子一個有自我效能且能夠被接納的回歸方式，不是只有一個煙火而已。以上。

主席：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副秘書長吳竹鈞發言，謝謝。

吳副秘書長竹鈞：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各位與會者、長官，還有來賓、各位專家們，大家早安。我代表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來這邊發言，我自己本身也是諮商心理師，平常是不同矯正機構的合作諮商心理師。這個提綱我也就先不贅述了，對於這個草案提到的轉介教育，我們認為這個需要很審慎地去研議，不論是現有的制度還是新的制度，從諮商心理師全聯會的角度，是期待可以跨機構、跨系統的合作，以及連結要整個更加縝密及完整，要做很縝密的評估、安排，然後要有計畫且完整地去執行，這些連結要完善，所以針對提綱的前三點，我們嘗試提出六點做說明。首先，第一個是風險評估指標的建立，對於這些評估，不能依靠愛心、熱誠，然後相信人性改變的希望感來評估風險，而是需要有實證研究根據的、可以跨場域使用的，具有系統性觀點，並且以很客觀的指標去評估，才能夠把教育及安全兼具。再來是要落實網絡的轉銜會議，這件事無法依靠單一機構，或者是單一專業去解決困境，沒有魔法機構或魔法專業能夠解決這些困難的事情，所以針對這一些高危少年、保護管束跟安置輔導當中的個案，共同評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轉銜教育不是學校或安置機構這些單一機構可以處理的，從評估開始就要跨網絡不斷去研議。再來是增加學諮中心與社安網心理師的人力，還有改善聘任制度，提供這些少年長期並且穩定的諮商輔導。不論是高風險、高危少年，或者是受過心理創傷，然後家庭功能失功能、不是那麼完整的少年，都是需要長期還有穩定的心理諮商、心理輔導，去跟他們做工作合作還有介入的。目前的人力困境，我也就先不贅述，但是這些也是可能需要去討論的議題。

再來是少年保護事件的審理，還有要納入學校和網絡端的評估意見，當這些少年要回歸教育跟日常生活的時候，其實應該要讓這些接手的學校，也有機會去回饋他們的評估，譬如，有關於安全性，他們能不能夠承接？學校的人力、風險及危機等，學校端應該也要能夠去做全面地評估，並且把評估報告做回復，看他們有沒有承接的量能。再來第五點，從我們實務現場可以看到，跟這一些兒童、青少年做諮商輔導的時候，家長的參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家長的參與還有改變會很大程度加速孩子的改變，所以兒少的諮商，或者是跟兒少工作做輔導，是不能夠排除家長的，因此，家庭教育中心可能可以納入更多的諮商專業，或是針對這一些高風險、高危少年背後這樣比較失功能、有創傷跟破碎的家庭，能夠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去跟這些家庭做一些工作，讓家庭的改變可以很大程度地去影響到孩子的改變，所以不只是家庭教育中心，或者是舉辦一些課程，而是需要更深入跟更強化地去跟這些家庭做工作。

再來當然就是強化校園安全的策略，不論是增聘危機管理人員，強化校園安全的維護，或者是讓教育人員或這些工作者，對於學生可能罹患心理疾患敏感度的辨識及提升，還有這些嚴重適應困難的學生，他們是有可能比較高比例被診斷出心理疾患的，如果相關的人員是比較缺乏相關知識，無法採取正確的因應方式的話，就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及時有效地發現學生的狀況，並且協助他們。

最後，在割頸事件之後，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就有針對這個事情開過會，未來我們也會持續關注這個議題，我們認為除了要接住高風險的少年之外，我們也同時需要去守護校園的安全。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工師督導許悌蓉發言。

許學校社工師督導悌蓉：主席、各位委員及各位與會的長官，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社工師督導，我姓許，我叫悌蓉，同時我在新北市負責的專案，也就是過渡性教育措施，我也想就我這兩年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的一些經驗，希望對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這個部分，能夠有一些經驗上面的思考，然後去做一些回應。在看這個草案的時候，我其實是有一些期待的，我希望這個草案的部分，可以從物理隔離的角度，可以有一些轉向，能夠讓這些學生、這些少年，他們在功能性復健上面的一些兼顧。草案的部分，其實我是認同去建立一個專業化的轉介機制，來減輕原校在管教上面壓力的這個初衷，這的確也可以看到它在補足現行國民教育法跟學生輔導法處置的缺口，但如果草案的部分僅有移置，而缺乏社會銜接跟司法協作的整合，也擔心未來這些學生在安置期滿後回到原生社區，他可能會因為缺乏社區的支持系統，然後迅速崩解，對於整體，即終極行為矯治的目標是比較難達成的。

針對實務操作的部分，有以下三點建議，第一個部分，適性課程是穩定安置的核心，我在之前過渡性教育措施執行的一些經驗，看到學生的出缺席穩定度跟課程是否符合他的興趣發展，是有高度相關的，轉介教育希望不僅是原校學科的搬移，應包含多元技藝跟行為矯治，也建議可以明確納入多元技藝訓練與體驗學習，將法治教育能夠實際鑲嵌於實作中。第二個部分是司法跟教育強制性的共構，單靠教育行政手段，是難以約制具有暴力傾向的這些少年，建議可以明文規範轉介教育學校跟少年法院調查保護官的聯繫機制，將轉介期間的表現納入司法管束的一個評核指標，在我們的經驗裡面，學生的確在司法外控壓力下，他的一些校園輔導，比如，像關係建立、行為矯治，或是還有一些生涯輔導跟輔導策略的執行，的確會比較能夠有效介入，學生的配合度也比較高。第三個部分希望可以建立情境式的正向社區支持網絡，青少年身心發展是需要情境正向網絡支持的，如果沒有社區支持的網絡銜接，僅靠隔離，其實學生未來回歸原生的社區後，極易重回他舊有的、偏差的圈子。轉介教育建議可以包含回歸準備期，讓學生在安置期滿後，能夠逐步跟社區資源，比如像是社區少年服務機構可以做一些銜接。

另外針對條文的部分，有以下四點建議。第一個，服務對象條件的部分，建議可以限定國中階段，這個部分是針對草案第三條，修正的理由，我們看到其實國中跟國小兩者的身心發展跟輔導邏輯是完全不同的，國小階段的偏差行為，其實多受家庭環境影響，的確可塑性也比較高，應以社區跟家庭輔導為主。國中少年，我們看到的是涉及暴力跟幫派風險的樣態是比較明確的，我們建議修正可以明確限定為國中階段的學生，來精準投遞專業矯治資源。再來，第二個部分是可以納入司法安置，作為一個實質要件，原本第三條第一項的部分，對於行為的解釋空間是比較大的，比如，顯著的偏差行為、危害校園安全之虞，其實容易導致學校現場因為行政壓力或管教困難，而做濫送申請，將不服管教或者是低度違規，但顯然沒有實質暴力風險的學生，用這個條例來做排除，其實這容易造成學生被排擠或者是標籤化，建議可以鎖定真正在校園具有高安全風險的對象，訂定具體的行為風險評估量表，將轉介條件限定於具實質攻擊行為，或者是攜帶違禁武器實證，曾受少年法院裁定感化教育收容於少觀所，或具保護管束身分，非由校方來進行主觀判斷，確保機制不會被濫用。第三個部分是強化轉介教育課程的內涵，課程如果不具有吸引力將可能導致安置失敗，建議第四條跟第九條可以在法條中明定，轉介教育除了學業跟法治外，建議可以包含適性的發展興趣課程，來提升安置的穩定度。

第四個部分是建議整體回歸專業評估跟獄後機制，針對第十一條原條文要求確保不再出現偏差行為，方可同意轉回原校在實質上比較困難，「確保」的部分在實質上可能難有實質效力，建議將「確保」修訂為「回歸專業獄後評估」，由審議會進行多維度評估，也建立回歸原校後的隨訪追蹤，還有社區的支持機制，用專業的評估來取代絕對性的保證，以上是個人建議，謝謝。

主席：謝謝。

接下來請新北市清水高級中學家長代表楊江謀先生（楊爸）發言，謝謝。

楊家長代表江謀：剛剛他們一直提到一些問題，我就提綱的第二點提出一些建議，當初事發後沒多久，我們吳宗憲立委就有把所有單位通通都找出來跟我談，結果他們談的都是他們的職責，至於要怎麼聯繫完全都沒有，這就是我覺得很好笑的一個問題，你們都講你們的，結果整個聯繫都沒有，後來監察院的報告也指出整個聯繫都沒有才出現這種狀況。司法接不住這些小朋友，結果要我們受害者來接住，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剛剛講的原就讀學校，可是我們又剛好碰到郭生當時就是少觀所出來直接轉到那所學校，你們只是把他轉出原就讀學校，結果新的學校你們沒有告訴他們，這又是一個問題。

剛剛說高風險，我真的聽得很生氣，你們說要有所謂的教育，這兩個加害者就是高風險學生，結果你們又讓他們去正常學校，這是對的嗎？你們講的都是理論，沒有錯，結果你們實施出來，我看不到所有理論，通通都錯過了，這是對的嗎？

其實我最主要這次來講的就是針對校安問題，現在教育部的獎懲制度真的是在幫黑道找合適人選，現在的記過處分感覺是他們的徽章，也是他們的投名狀，反而嘉獎卻沒有任何鼓勵，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受教權，難道這些人的受教權大於大部分學生的受教權嗎？

第一個，我贊成中介學校的成立，不過我希望是累積10大過，不是學期或是學年，就是累積，不要再玩那些文字遊戲。10大過真的給他們很多改過的機會了吧？應該要讓中介學校來矯正他們，不是讓他們繼續在一般學校為非作歹，教育部還有專家學者一直要用受教權維護他們，我們一般學生的受教權誰來維護？我講難聽一點，如果今天學生跟老師嗆，老師不用上課了，其他學生的受教權呢？不能上課了怎麼辦？要影響其他二十幾個學生嗎？不可能啊，不要再跟我講什麼受教權的問題。

我建議有帶過刀的學生就應該要到中介學校去，不要又只是記過、阻止這樣而已，還有我覺得老師必須要有搜書包跟管教權。最近有新聞說學生帶刀抵喉的那個案子，老師只是數次奪刀，還讓他繼續上課，難道要出人命才要去處理這個學生嗎？只是抵制而已，這是對的嗎？

最後，我真的希望全國教室能夠安裝緊急求救鈴，我們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誰都沒有辦法預測會發生什麼事，警報鈴一響，至少會有警示作用，希望教育部能夠編列這個預算，謝謝。

主席：謝謝楊爸。

接下來請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林書立。

林助理教授書立：主席、各位先進、楊爸、各位與會學者專家，大家好。首先再次表達我對剛剛楊爸爸所講帶過刀應該要特別處理，等一下我後面也會補充說明。

首先，感謝委員特別重視少年的問題，我們先來看看少年觸法的趨勢，由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主責機關是司法院，在司法院的資料裡面比較不容易找到，但我還是找到了113年的警政工作年報，這裡面有幾個趨勢大家可以看到，雖然少年犯罪每年大概在1萬1,000跟9,000件之間浮動，但是受到每10萬人口少年下降的影響，所以每10萬人口的少年犯罪其實是在增加，另外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女生犯罪過去是比較少的，但是也有微幅增加。

接下來來看看到底增加的原因在哪邊？這部分還是回到警政統計通報，可以看到少年犯罪的部分詐欺案占最多，跟本議題相關的除了竊盜之外，還有一般的傷害案，這也是目前我們必須要面對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

接下來，司法院的資料就可以看到少年刑事案件的裁判結果，剛剛看到明明一年被警方移送大概有1萬，甚至一萬一千多件，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警方的資料少年觸法1到8月份就有1萬556人，如果換算12個月推估的話，114年恐怕會到一萬五千多名涉案少年，成長的幅度其實非常嚇人。

司法院的刑事案件，在犯罪學裡面的漏斗效應特別用在少年犯罪、少年觸法上漏斗限縮得非常厲害，即使警方一年查到1萬1,000、1萬5,000件，但是事實上進入到司法最後裁判只剩下400件，其中114年之前能判到5到10年最多也只有7位而已，所以司法的漏斗效應，我們只能說國家對於少年犯罪的保護執行得非常努力。

接下來這也是司法院公開的網站資料，少年犯罪跟成年犯罪不太一樣，第一個，少年犯幾乎一定會有共犯，少年計算出來大概會有六成有共犯，跟成人共同實施的部分數字也是非常驚人，簡單算一下成少共犯的案件大概有四成。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這是司法院提出的經常性犯罪，經常性犯罪大概也達到三成，換句話說，司法院判決出來的結果，雖然漏斗從1萬1,000人限縮到350人，但是經常犯罪比例其實還是非常高，這一點值得我們重視。

談到少年保護官跟調查官，由於司法院現在在推行調保合一，可能是因為人力資源不足的關係，所以讓少年保護官也兼做調查，少年調查官也兼做保護。我們看到司法院統計處去年8月目前為止的最新資料，其實執行保護管束處分人數一直從兩萬降到現在的一萬三千送件，實際進入到保護管束的事實上大概只有五千件，所以可能是因為人力調度不足或者是怎麼樣的關係，這個部分詳細的原因還有待說明，但是目前看起來比較可能的原因，因為少年比較不太會涉及到毒品因而被保護管束，或者是詐欺案件的部分比較不會進入到保護管束，這個部分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在這邊就先不討論。

最後直接來到我的結論跟建議：第一個我還是要強調，就像剛剛楊爸爸所講的，司法跟教育的銜接除了要幫助這些犯罪的小孩子，或者是觸法的小孩子正常回歸，但是更要保護在學校的其他同學。

第二個，學校是一個特殊的環境，受到憲法的保障，所以校內發生治安事件的時候，警方沒有辦法立即進入學校，必須受到要求才可以進去。目前校內維護治安的人口還沒有受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特別授權，雖然教育部已經有訂了一個管教的補充規定，但是沒有法律的授權，所以就像楊爸爸講的，帶刀到學校的，老師到現在對於可不可以搜他的書包，可不可以對這些受保護管束的學生有一定的約制，這個問題還沒解決。我們絕對不容許學生攜帶刀械入校，但教師卻沒有監看或者是拘束權，這個問題必須要重視跟解決。

第三個，當然是學生在轉介學校安置期滿後，在回歸學校之前，這點剛剛楊爸爸也特別提到，要採取鑑定措施，我們建議要採用科學的工具量表，讓他確定可以回到學校之後才可以回去。剛剛講到受教權的部分，我在這邊特別補充一下，受教權固然很重要，但是像在澳洲，如果學生犯錯還沒有做成最終的決定之前，學校是不會讓他回到學校去上課的，必須要經過評估。

第四個，目前的少年調查跟保護官這個部分恐怕還需要再檢討，是不是有必要再成立相當單位之後來執行。最後我要建議的是，我們的國家制度可以參考先進國家，譬如日本的兒童相談所，或者是兒童的少年司法委員會，這樣子來執行會比較有實際的成效。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謝謝林助理教授。接下來我們請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理事長陶蓮生理事長發言。

陶理事長蓮生：主席、各位先進、各位長官，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理事長陶蓮生在這邊就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意見報告。我們的校園安全與學生受教權的平衡，關鍵不是只在於學生個人的行為處遇，更在家庭支持系統能否同步到位。全國家長會長聯盟認為，當學生出現嚴重偏差行為、情緒失控、長期拒學或反覆衝突時，若家庭端長期缺席，學校再多努力也容易事倍功半。「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若要真正發揮作用，不能只有學生端的轉介與安置設計，也必須把家長參與、親職教育、家庭支持與後續追蹤一併納入制度。全長聯主張，家庭應成為處遇流程中的正式參與者；但同時，政府也必須提供足夠的家庭教育、社政支持與陪伴資源，讓家庭有機會修復功能，而不是只在問題發生後被動的來承擔責任。

本聯盟主張，學生的轉介處遇不能只處理學生本人，也必須同步處理其家庭支持條件。當高風險學生進入評估程序時，家長或監護人原則上應參與評估、了解處遇方向，並與學生及相關專業人員共同確認後續支持方式。在學生接受轉介教育期間，家庭端不應只是被通知結果，而是應同步接受必要的親職教育、家庭教育諮商或社政支持服務，學生回歸原校後，也應建立一段合理期間的家庭合作與追蹤機制，以確認家庭支持是否穩定、親師合作是否持續、學生是否具備穩定返校的條件。全長聯強調，家庭責任不是單純管教，而是制度化參與；家庭支持不是口號，而是應有具體的資源、陪伴與追蹤。

我們針對「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的具體建議，第一個，轉介評估期應納入家長正式參與機制。轉介審議程序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出席，並說明學生現況、評估依據與可能處遇方向。若家庭因特殊條件未能到場，應有補行說明、書面意見或替代參與機制；若長期失聯或持續拒絕配合，則由社政體系評估是否介入。建議方向為在條例中明定家長參與程序與替代參與方式，避免家長完全缺席。

二、在安置處遇期同步納入親職教育與家庭支持。學生接受轉介教育期間，應視個案需要，由家庭教育中心、學校或社政單位提供親職教育、家庭諮商、家庭支持服務或轉介資源。家庭端的改善情形可列為整體評估參考，但不宜簡化為單一結案門檻。建議方向為參照「家庭教育法」的相關精神，建立家長參與與家庭支持的配套機制。過往觸法少年的家長，常因必須工作負擔家庭的生計，法院會考量家庭狀況，不忍強制要求親職教育，因此建議被要求要親職教育的家長能不被扣薪。

三、回歸追溯期，建立家庭合作與穩定追蹤機制。學生回歸原校後，應有一段明確的追蹤期，由校方、家長與相關輔導人員定期檢視學生的適應狀況、出缺勤、同儕互動與家庭支持情形。家長應配合基本聯繫與面談機制，但制度設計應以合作、支持、預警為主。建議方向為納入家長後續合作與追蹤責任，並明定學校與相關單位之分工。

四、責任機制：採取分級處理，而非一開始就重罰。對於確有困難的家庭，應先提出協助、陪伴與資源連結；對於長期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經多次通知仍消極規避者，才應進一步研議行政處理或強制措施。相關制度應符合比例原則，避免造成二次標籤或新的家庭對立。建議方向為建立「先支持、後要求、再處理」的分級責任制度。

為何家庭不能缺席？一、學生的問題若未連動家庭的支持，處遇效果容易折損。當學生進入高風險處遇階段，往往不只是校園中的單一事件，而是長期情緒、互動、教養、陪伴與支持斷裂的累積結果。若制度只處理學生的在校表現，而未同步改善家庭支持條件，學生即使暫時穩定，回到原本缺乏支持的環境後，仍可能再次陷入失序。

二、家庭合作不是附屬選項，而是校園安全的一部分。第一線教師常面對的困境，不只是學生偏差行為本身，而是家長對於輔導、溝通與合作機制的長期缺席。當學校單方面承擔所有壓力，制度再完整也很難真正落地。因此，政策設計必須讓家長成為正式參與者，而不是永遠的旁觀者。

三、支持與責任必須一起建立。全長聯主張，面對高風險學生家庭，國家不能只要求家長配合，也必須提供家長做得到的支持工具，包括家庭教育、親職輔導、家庭諮商、社政轉介與陪伴資源。制度的目的不是把責任全推回家庭，而是讓家庭重新有能力承接孩子。

結論：全國家長會長聯盟支持建立中介教育與轉介處遇制度，但認為制度若忽略家庭端，將難以真正發揮效果。學生的偏差行為需要被處理，家庭的支持功能也需要被重建，只有把家長參與、親職教育、家庭支持與返校追蹤一併制度化，才可能讓轉介教育從短期安置走向長期穩定。

全長聯因此主張，未來條文設計應把家庭視為支持系統的一環，建立家長參與程序、家庭支持配套與分級責任機制，讓學校不再孤軍奮戰，也讓孩子在返校後有更穩定的承接環境。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陶理事長。

接下來我們請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研究員林莉婷研究員發言。

林研究員莉婷：主席、各位委員、各位與會的來賓、各位長官，大家好。我是全教會的代表，我本身也是現職的國中老師。首先我要跟楊爸說：加油！您把承勳教得很好，因為您就是一個很好的典範，他會以您為榮。

針對這個討論提綱，因為我是現職的國中老師，我本身也是導師，我覺得我在執教的這二十年來看到校園有很多的變化，的確早期在國中生有很多暴力犯罪的部分，但是近年來，因為家庭功能尤其是網路的影響，其實孩子的偏差行為已經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再來，剛剛次長代表教育部長官說明的時候，其實學校目前的三級輔導制度真的已經做到非常的完善，剛剛說的不管是多元化的教育課程、適性的課程，其實學校都一直在進行當中，並不是沒有在做這件事情。可是今天還是發生了一件這麼遺憾的事情，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看到學生在學校裡面受傷，甚至是過世。可是學校的問題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學校這幾年跟過去的管教方式的確是不太一樣，而且現在是以學生所謂的人權為重的前提之下，其實學校老師在管教上真的是有很多綁手綁腳的地方，比如，從過去的可以做校園檢查，然後到現在連校園檢查的部分，我們都還要有所忌憚，他是不是又會被提告不當管教，或者是不適任教師這樣的情況，其實老師真的很無奈，但是老師還是盡力在做好每一件工作。當然今天我們討論的是高風險少年的部分，其實這些少年不會是非常高的比例，因為從剛剛前面幾位先進來談，他們其實就是一些……當他發生的時候，其實是社會矚目的案件，可是在一般學校校園裡面，這種學生其實真的是微乎其微。

根據我們自己本身的經驗，大部分我們輔導的可能就是一些瀕臨違法邊緣的少年，教育部跟地方的政府單位在這幾年，尤其是在這個割喉案發生之後，其實很著重在過渡性教育這一塊，我可以分享一下目前過渡性教育在學校執行的狀況。的確我們是有一個專責的人力，也就是我們的輔導組長要去安排這些過渡性教育，但是學校有資源嗎？沒有，因為學校它本身……我們就是受教育訓練，可是我們沒有學過修車、我們沒有學過美髮、我們沒有學過烹飪，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找這些資源，當然這些資源可能就是老師個人的資源或是校長個人的資源，甚至是我們對面理髮店的老闆，然後輔導老師可能必須要去情商，如果這個老闆他願意撥出一點時間來教導我們的孩子，那我們可以去做銜接。但是長官們通常就是一個個案給你10萬塊，然後叫你兩個禮拜之內要排出這一個月的課程，而且長官還會審核這個課程，認為不夠完整、不夠紮實，怎麼可以早上只有看電影，下午只有打球，不行！你還要安排心理諮商或者是法治教育等等這類的課程給孩子，可是我們把課程排出來了，然後也請到不管是社區師傅或者是學校的老師，或者是校外的這些專家學者願意來幫孩子上課，可是時間到了，孩子呢？孩子沒有出現，因為這些孩子現在他已經離開少觀所，他已經離開矯正學校了，他回到學校，其實學校對他沒有任何的約束力。我們也很感謝保護官或者是法院的法官，他們願意用後面的這些司法手段去強制要求孩子必須要到校，你不到校的話，我會再要求讓你回到這個機構內，可是不在乎的孩子他就是不在乎，所以當我們把滿滿的課表排出來之後，你會發現孩子他可能今天就不來了，或者是他可能下午睡飽了才來，所以學校在做這些過渡性教育的時候，對孩子是沒有一點約束力的。

其實每每發生這些青少年的問題或孩子的問題，我們都覺得很痛心，可是我們到底能做什麼？學校其實不是社會問題的補破網，我們一直在做補破網的工作，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前面去做到預防的部分，前面有幾位先進講的很重要，就是家庭教育要跟學校去做合作，我們也提供了社區資源，或者是輔導心理師的資源，拜託家長來學校諮商或輔導，可是家長可能有種種的原因，家庭因素或個人因素，就沒有辦法配合或不願意配合，所以學校常常是在那邊空轉，一方面對高風險的孩子沒有成效，對其他孩子來說，這些資源又沒有辦法用到他們的身上。

最後針對這個草案的部分，第一個，它的設計可能在法規上會有很多問題；再來，如果少觀所的這些教育，或者是學校過渡性教育都做不到的事情，這個轉介教育真的做得到嗎？還是其實我們現在只是因為害怕他回到學校，他成為一個未爆彈，我們把他丟到那個地方，讓他們跟社會隔離而已，可是其實這些教育或我們現在在談的這些東西，如果現在這些一個月、兩個月的過渡教育都沒有用了，那他在那個安置處所就能夠達到這些作用嗎？其實我是抱持懷疑的態度，我覺得倒不如在我們現行的制度上，譬如說中介教育或是慈輝班如果能夠去處理的話，在現行的制度上，再去讓他們有一個跟現在環境脫離或是安置的處所，再去做調整，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況。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林研究員。

接下來我們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教授發言。

林教授明傑：謝謝主席，以及謝謝各位在座的官員、長輩跟前輩。我是中正大學犯防系林明傑教授，因為我要講的東西還滿多的，我要趕快講快一點。我大概先簡單講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其實我們國內的性侵害、家暴的危險分級制度是我從國外引進的，我連在讀博士班的時候就開始引進了，我博士班畢業之後，一回來就發現，的確我們現在少年的狀況是各地方散為一盤，就是沒有把它整合起來，我後來就想一件事，我們應該用危險分級。其實我們的量表就是從國外引進之後，國內趕快找樣本來做，做完了就趕快有，大概三年就會有，也會有動態量表、靜態量表，這樣做就會有啦！再來是每個月開一次會，就這麼簡單，但是問題是我們少年到現在還沒有量表，現在司法院是要求各少年法院自己去成立量表，量表是專家成立的，不是各少年法院成立的，少年法院的法官每個人都知道，你要評估，要不要有信效度？要！要有信效度，我才可以接受，你自己發展的沒有信效度啊，怎麼會這樣子？這個是專家做的、是教授在做的，應該要委託教授，要趕快委託出去，這件事不能這樣拖啦！我的想法是，再繼續拖下去，那就是第二個、第三個、第五個、第十幾個楊爸爸。

再來，我的想法很簡單，在這裡我是希望我們的少年法要修正，現在曝險少年的部分只有3個，這是錯的，少年的案件其實本來叫做虞犯行為，是7個，你一下子把它改成3個，現在你就是管不到那些人，是哪些人？參加不良組織、交往犯罪習性的人。我們現在雖然有攜帶刀械、吸毒和預備犯罪，但是這些遠遠不夠！尤其我們現在看到暴增的根本就是詐欺犯，這一塊真的要把它守住。很多法學專家叫我一定要講這句話。

第二個，我們碰到一個大問題，就是司法院只負責審判，它的一些輔導措施其實是屬於行政業務，結果現在搞在一起，這個就是現在的一個大問題。明明少年犯罪越來越多，少年保護事件越來越少，因為他們說了算啊！而且還不讓你去查，這才是問題。全世界沒有人這樣搞的啦！所以司法院只能留，以前叫少年觀護人，後來硬是把他分為調查官和保護官，你留調查官，問他們想要留的，請留在這裡、我們司法院養你。但是以後調查出來的、裁定出來的，就是要交由法務部成立觀護署來做這件事。也就是現在少年觀護保護和成年觀護保護是斷線的，他們根本沒有在打電話的！所以我怎麼知道他以前的案件？我去查，我還有罪耶！因為少年法已經把它鎖死了嘛！怎麼會採取這樣的做法呢？我們要救他，就要有足夠的資料和武器啊！你自己先綁死自己，這樣怎麼對呢？

日本本來就是分立的，德國也是分立的，全世界幾乎都分立，只有我們臺灣不是，這很奇怪啊！再來就是量表，量表我們的性侵、家暴都有做，那就很簡單，趕快找人做，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嗎？我從20年前講到現在！司法院沒有人做，怎麼會這樣子，我真的沒想到。

再來就是少年法的法條，我的想法是在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增加第四目和第五目。我的想法很簡單，我們的憲法就規定司法歸司法，行政歸行政，本來就應該分開啊！所以未來這些少年法的，只要是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執行職務應服從法官之監督，這個少年保護官就要刪掉啦！就這麼簡單，而且以後應該要成立觀護署，我是堅決主張要成立觀護署，拜託立法委員幫忙，而且這個名字應該叫做「犯罪預防觀護署」，為什麼？因為犯罪事實上是要專業的人去研究的，並不是法官、學法學就知道怎麼樣判，不是！你懂的是法律，大家要分工、專業，而且要整合，所以分立完還要整合，這才是重點。現在法務部有一個犯罪研究中心，這個應該要納進來，全國都應該好好把這個事情做好。

接下來，現在少年資料保護做得太過了！應該是比方說犯的罪是五年以上重罪，我的資料就保護你十年，也就是說，不是三年就讓他走了，然後就完全都沒有資料。欸！他一直再犯耶！

再者，我們的評估會議是每個月要開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4年前衛福部做了一個研究，說各縣市性侵害輔導後的再犯率是多少，我一查，自己都嚇一跳，嘉義縣的再犯率是零！性侵害嘉義縣的再犯率是零！我就跟他們講，我想一想我怎麼做的，最難的三分之一是給我做，簡單的就交給各醫院做，就這麼簡單！再犯率零！可以做到的！

我的想法是葉立委所提的這個法其實是很需要去顧好小朋友，這絕對沒錯；國教盟的意見也是希望教育和社政要整合起來，這個也沒錯。我後來就請了一個雲林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社工學士和法律碩士，他接了雲林縣、嘉義縣和嘉義市很多少年方案，我拜託他幫我寫了少年適應教育與轉銜復歸法，把名稱改成這樣。我昨天晚上還問他的idea是什麼，他說基本上有一些大原則，就是校園一定要有一個預警機制，還有，低、中、高要分清楚。

時間有限，我的條文都列出來了，各位可以自己上網去下載，我已經放在雲端了。謝謝大家，謝謝。

主席：謝謝林教授。接下來請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連啟舜副教授發言。

連副教授啟舜：主席、各位長官，還有與會的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國立中正大學師培中心主任。我非常肯定這個法案的提出，因為我們現在的校園環境有越來越多挑戰，身為師培中心的老師兼主任，我們在培育師資的過程中看到，目前大學生願意投入師資培育的人數相對越來越少，因為現在校園裡頭強調的是友善校園、正向管教，老師現在可以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越來越受限，導致現在的青年都越來越不願意投入教職，所以這個法案基本上我是非常肯定的。

剛剛已經有非常多與會先進報告過很多部分，我現在從我的角度提供3個對這個草案的主要建議：第一個是剛剛有提到，我們這些轉介的學生、這些對象，應該有更明確的規範和限制，以免被學校或有心人士濫用，這個東西也會牽涉到是不是會違反兒童權利公約，因為這個是強調受教權公平性的問題，所以前面有很多先進討論到哪些學生應該轉介到中介學校或轉介教育裡頭，我覺得應該有更明確的規範，這在第三條裡頭可能可以做更多討論。

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也就是另外一個建議是，這個轉介的草案是不是會跟現行法規有一些競合的問題？目前的教育法規非常多，我不是教育專家，但至少我聽到有些法案似乎跟這個草案有一些重疊的部分，可能可以做一些調整。這是第二個想法。

第三個想法也是最後一個想法，根據草案第九條，轉介教育是希望能夠「強化法治觀念、情緒管理、人際互動與行為責任感之培養，並應涵蓋學業、品德教育、法治觀念、技藝訓練、生涯發展等面向」，我覺得這個法條寫得很好，不過就我自己專業的角度，我是教育心理學家，我們在學習上面或求學上面強調的是動機，這個東西當然很重要，可是這些孩子本身就是在學習上沒有動機，所以在課程設計上，當他被轉介到中介學校之後，我們不是只把他隔離在那個地方降低風險而已，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教育的功能，把課程設計好。剛剛提到要適性教育、因材施教，我覺得這都很口號式，其實應該要針對這些孩子的特點去找到適合他們的課程，他們有興趣才會去學習、才會轉化，才有矯正和改進的可能性。這是我第三個建議。

以上建議供大家參考，謝謝。

主席：謝謝連副教授。接下來請人本三重青少年基地蕭伊真館長發言。

蕭館長伊真：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人本三重青少年基地蕭伊真。我是在三重、蘆洲地區蹲點25年的青少年工作者，我們在三重、蘆洲那一帶成立基地，已經在這邊陪伴了無數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裡面有很多大家口中的高風險青少年，在整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在社區裡面工作的時候就跟學校、社工，甚至法院、保護官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當看到葉委員提出這個草案，我們心裡面當然覺得葉委員非常關心青少年的處境，因為以臺灣整個青少年的處境來講，其實大家對於青少年是什麼樣的人類都還在摸索的階段。其實也不是只有我們、不是只有臺灣人不瞭解青少年，全世界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研究青少年的大腦，我們對於青少年的各種犯罪行為或是偏差行為的時候，在背後的機制，其實到現在都還是一個搞不清楚他們的狀態。但是從過往一直以來，對於這些偏差行為青少年，不管我們過去少事法修法的時候，虞犯列了幾項，一直以來大家想的都是用隔離的方式，的確隔離某種程度為社會帶來一些安心的力量，但是當這些青少年回到社會的時候，其實是缺乏很多的支持系統，舉例來說，我們遇過很多青少年回來的時候，比如從矯正系統，以我們最熟知的少觀所或是以前的感化學校，學生一出來，第二天就有人約他去酒店，也叫了小姐，喝醉酒了之後，然後第二天醒來，發現兩個人被丟包在酒店，然後他們一出所第二天就開始要背負10萬塊的錢，因為他們在酒店裡面，他們要付這個錢。也有很多學生，因為以這個內文來講，有提到這些孩子其實就是家庭功能失常，有很多情緒上面的狀況、有很多個人的問題，也有很多環境上面的問題，但這些少年出所之後，其實是沒有機會、沒有能力去面對這樣子大的結構性問題時，他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回到他原本的環境。

當我們在看這部法、這個條文的時候，其實心裡面想的一件事情是，這跟我們的矯正學校這些設置的法律內容到底有什麼不同？它是不是又是一個要把人隔離，最後隔離一段時間之後再放出來，裡面的設置，這裡面到底有多少能夠協助這些青少年改變的機制？我們其實也有所疑慮。像前面有很多先進講的，以這一個法看來，我們會覺得也有一點疊床架屋的感覺，因為以目前來講，我們的轉介教育，就我目前已知的大概有三種，一個是慈輝班，剛剛前面先進有提到，它提供住宿跟穩定的生活環境給家庭功能不彰的小孩。再來，還有一個是資源式的中途班，那是讓小孩留在原校，提供彈性課程，讓他們上課。另外還有一個合作式的中途班，這個會跟民間的資源結合，提供多元式的學習。以基地這邊來講，我們會比較偏向是在後面的合作式中途班這件事，但我們其實並沒有正式跟學校這邊簽約，但我們知道民間已經有很多機構跟學校這邊有一個很正式的合作，讓一些中輟或是有高風險的孩子能夠到這些中途的環境去。

為什麼這些孩子會沒有辦法在原校，而是需要到社區裡面的機構去上課或是去學習？某一種程度上，我們遇過很多孩子的狀況是，他們在學校的確有很多不適應的狀況，舉例來說，就是老師很討厭那個學生，最後對那個孩子是會做排擠的，但這樣的老師其實並不多，就我們目前來講，我們看到學校的狀況，學校對孩子的友善程度其實是一直不斷在調整的，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學校裡面，真的輔導資源不夠，而且輔導資源跟學校或是學務處這邊其實是會有衝突的，當輔導老師希望採取對學生比較友善的方式時，其他的導師跟學務處這邊並不一定會支持。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以衛福部這邊來講，就我們所知，衛福部有在各縣市推動小衛星計畫，以新北三蘆地區來說，兒少科有把我們三蘆地區的社福單位都做一個串聯，我們每個月都會開會，大家會互相討論，我們在社區裡面，當學校轉介這些孩子來我們這裡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幫忙這個小孩，除了只是教他們功課之外，所以我們也會跟家長合作，也會跟社工合作。我這邊會覺得如果與其在各縣市再多增建一個這樣子的轉介學校，不如也多強化一點在社區裡面的工作，謝謝。

主席：謝謝蕭館長。

接下來我們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主任保護官謝嘉仁主任保護官發言。

謝主任保護官嘉仁：主席，還有各位委員，還有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謝嘉仁，我特別強調我有兼調查，所以這個部分就第四題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等一下針對第四題的部分，我再做個說明。我們先來談，剛剛館長在談現在青少年的狀況滿複雜而且多元的，我自己從事少年司法的工作已經滿28年，今年邁入29年，所以我們看到各個世代的青少年其實都長不太一樣，所以隨著我們整個社會變遷，還有家庭功能的失功能，目前青少年的問題其實複雜度越來越高，這也是剛剛林明傑教授在談犯罪的比例，其實越來越……照理說少子化，我們的案件應該隨著少子化變少，沒有！我們案件量其實是有在增加，當然跟警察在移送詐欺案的那個方式可能跟我們一般的認知不太一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先針對今天我們在談的這四個議題來做討論跟報告，第一個部分，所謂的中介教育跟矯正教育的差別在哪裡？其實青少年在進入少年法庭之後，法官會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先交給少年調查官做審前調查，我們審前調查的重點在於少年司法的個別處遇化原則，簡單來講，通常刑事犯罪會談到一個叫「罪跟刑要相當」，可是少年司法剛好排除了罪刑相當性原則，換句話說，你犯的也許是比較重的罪，但是你的需保護性比較低，你給的處分搞不好是比較輕的，所以還是回到個別化的原則處置。所以在個別化的狀況之下，有些少年的需保護性比較低，我們就可以用社區的處遇，比如假日生活輔導或保護管束來進行，如果他的狀況是，需保護性也就是在講的再犯危險性比較高，可能要用機構型的處遇來進行，比如矯正教育，那個部分就是感化教育的部分，所以還是回到少年本身的個別差異去調整他的保護處分。剛剛有在談中介教育的部分，其實還是放在社區處遇的部分，比如少年的狀況可能在學校的適應不太好，但是他的本質還不是太差，所以還可以用比較低度的處分來進行，但是因為他的家庭功能不好，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替代的或彌補家庭功能的方案，這個時候我們的中介教育就很有它的功能。

所以我非常肯定我們這個條例裡面的第六條，就是我們這次要設置的這個條例第六條，各縣市政府應該設一個轉介教育來滿足轄區的學生需求，這個確實是必須要做的，不過我們目前的中介教育，剛剛館長也談到了，我們有分成比如慈輝班，還有資源式中途班，還有合作式中途班。資源式中途班應該是學校辦理的，可能我們目前外面的中介教育大部分都是合作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都是跟外面的機構合作，這個部分在實務面我們操作起來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因為你要跟外面的機構，用採購法的方式發出去，看機構有沒有人來標，而且標了之後，後面的評鑑、品質控管就會產生比較大的問題。我個人比較傾向，所謂的「合作式中途班」應該盡量是資源式的，就是用學校的部分來補強。甚至剛剛有同仁、有先進提到，是不是要focus（聚焦）在國中端？根據我個人工作的經驗，我個人認為，這個所謂的「轉介教育學校」應該在國小端就要開始進行了。

以目前的雲林來講，我們雲林在北港的北辰國小，已經有一個叫「溫馨家園」的國小端轉介教育。臺中善水國中小從國小的五、六年級就開始介入。因為他家庭功能的狀況不好，如果在國中端等到他惡化的時候才要介入，其實會比較慢一點，所以在國小端就應該往前做一個預備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在中介教育，也就是轉介教育的部分做得好，其實會降低少年進入感化教育的程度。感化教育的執行，如果能夠採分級分類，其實可以降低學生在離開感化教育處所之後，進入成人監獄的比例，所以這個地方是環環相扣的，如果以整體的犯罪預防來講，應該在前端就預先去做好準備。

再來，我再講一下這個條例第十一條，我個人有一點顧慮，第十一條規定要經過教育審議評估，確保不會出現這個……這會讓我們的學生產生一個問題，我們學生轉介出去之後會回不來。回不來之後，少年法庭就會過度擔心不敢轉介過去，各位了解這個意思嗎？所以有關第十一條的部分，建議稍微修正一下，可能要有一些評估機制跟彈性，不能夠這麼硬，不然到時候法官可能會有所顧慮。

第二題的部分時間有一點限度，我稍微講一下第四題的部分好了，剛剛林明傑教授講了很多第四題的部分，我們稍微談一下。坦白講，就全世界來講，調查跟保護合一的只有我們臺灣，調查官兼保護官的只有我們臺灣，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可以討論、做一個彈性的調整，只不過那個部分的比例，可能要稍微審酌一下，畢竟就我們少年調查官跟保護官的loading來講，其實我們調查官的負荷比較重，反而保護官的負荷比較輕。

因為我們調查的時候……調查是屬於法官審判權的一個延伸，他會有時間壓力，而且他的案量也比較大，所以調查官的比例坦白講應該要比較高。至於保護官的部分其實是比較少的，我們比較顧慮、比較擔心保護官的就是，他這樣子到成人跟少年一起處遇的時候，我們比較擔心少年犯會受成人犯的影響，所以這個地方的分界跟保護措施應該做妥適地規劃。關於這個部分，我們比較顧慮的是這一點。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謝謝謝嘉仁主任調查保護官。

學者專家均已發言完畢，現在請機關代表回應，首先請教育部張廖萬堅政務次長。

張廖次長萬堅：謝謝主席以及今天與會的專家學者。我聽了13位各界代表的發言，從第一位國教盟的王理事長就特別提到，他支持這個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的立法方向，也特別提到輔導無效的案例要怎麼評估。我想就現行的機制上面，事實上已經不管是矯正教育也好，或者是進入法院在提的保護制度也好，其實都會有一些評估，我們會參酌理事長的意見。

第二位鄧文南校長也特別提到，目前學校友善校園遇到的一些阻礙、老師管教權的問題，以及學生輔導跟管教的不一樣，我想我們也會去聽現場的意見，剛才也有好幾個包括家長團體的代表跟教師團體的代表有提到。另外，他也提到這個草案設立之後會不會有孩子回不來的問題，目前的制度是不是有一些……都有，但是彼此不同的單位，譬如像法務部、司法院跟教育部以及各單位之間是不是可以繼續優化彼此之間的合作，讓這個制度更完整？是不是一定要設所謂的中介教育學校？他也有一些看法，我想我們都會聽，以作後續的評估。

另外，方惠生主任也從他豐富的實務輔導經驗來分享中介教育跟矯正教育對象的不同，他也特別提到很多制度跟流程必須要更優化來落實，可能比較不會產生類似楊爸這個個案的悲劇。

另外諮商心理師公會的吳副秘書長也提到輔導教育是跨單位的合作，如果目前這個條例是屬於比較隔離，也就是把比較高風險的這些暴險少年或者是還沒有犯罪但有犯罪之虞的特別提到轉介教育去，會不會也有一些另外的問題會產生？他還特別提到一個怎麼強化校園安全的策略。每個家長都在擔心，是不是應該要增聘危機管理人員，也就是所謂的校安人員？事實上我們國教署、教育部這邊也在協助地方政府增聘，在國中端也增聘了不少校安的人力。

有關新北市輔諮中心的許督導也特別提到專業化的安置機構，像社區的支持系統也非常重要。如果真的設了這些所謂的中介學校、中介教育的學校，他們將來復歸社區是不是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在這部法律裡面有沒有提出比較配套式的做法，這可能也要考慮。

另外楊爸也提到這好像也涉及很多單位，像今天出席的就有法務部、司法院，還有教育部，各單位其實都在努力處理青少年犯罪的問題以及在校園裡面的一些問題，是不是大家都只是在講自己的職權，卻沒有辦法真正去解決現場的問題？這點必須跟楊爸致歉，我們做得不夠，我們也會繼續努力。至於警報鈴的這個問題要不要處理，我們也會聽地方政府跟學校的意見，我們再來研商。

另外，林教授也特別提到，是不是應該要參考日本設立少年司法委員會，我想在座的今天有法務部跟司法院的代表，也容我們政府將來能有機會來做跨部會的討論。

另外全家盟的陶理事長也提到家庭支持條件的重要性，這個轉介教育即使設了，但對很多犯罪少年或高風險少年來說，很重要的其實是他的家庭支持。將來在轉介教育上面，家庭支持的參與跟家長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怎麼設計制度性的參與，我想主席將來有機會就這個草案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們再來研商。

第九位是全教會的林老師，他特別提到對這個草案的看法，也提到管教現場的一些困境，還提到過渡性教育措施缺乏一些資源。其實我在參加今天公聽會之前，也跟國教署這些相關單位提過，我們現在有一些課程其實很不錯，這些校園裡的孩子回去之後，學校裡面的狀況我們從資料裡面也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每年大概補助1億7,000萬去協助國中小學來做這些比較多元化的課程，讓這些沒有辦法安安靜靜坐在教室進行一般學習的孩子能夠有機會去學一些比較活潑的課程。這一方面，在這個草案還沒設立之前，我想我們會跟國教署談怎麼樣擴大這方面資源的補助，以及相關課程有沒有辦法進一步地模組化，提供學校現場更多機會開設課程，吸引不管是從少觀所、後來回到學校或者在社區安置的少年都有機會學習跟接觸。

人本蕭館長也提到，社區資源其實是很重要的，現在各縣市都有慈輝班、資源式的中途班跟合作式的中途班。社區安置的功能很重要，這些課程在還沒有提出這個草案之前，我們在學校裡面每年也都投注了很多資源做這些課程的開設，將來我們也會再跟各單位討論，看能不能繼續優化這方面課程的開設。

最後，謝嘉仁少年調查主任保護官提到現在少年司法處理的一些問題，我想我們政府是跨單位的，教育、司法跟法務部未來要不要成立這個署，也就是第四個提綱的問題，我們都尊重司法單位的看法，將來也會蒐集意見，並提供教育部的意見。

以上是我很仔細聆聽後的所得，雖然沒有辦法一一回復，不過這方面我們跟大家一樣，都希望臺灣的少年在面臨環境這麼巨大的改變，不管是犯罪的成因也好，或者像類似楊爸所受到的不幸事件，我們都希望能夠避免，如何跨部會的合作。我們會持續聽取學校現場的意見、家長團體的意見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謝謝主席今天召開公聽會，謝謝。

主席：謝謝張廖萬堅政務次長。

因為剛剛很多專家學者談到很多有關於司法院跟法務部的相關業務，是不是先請司法院鍾宗霖廳長做個回應？謝謝。

鍾廳長宗霖：主席好，各位立委好，各位先進大家好，各位老師好。剛剛聆聽了各界的發言，我們也詳細做了摘要筆記，包括司法院的改善、將來的精進跟馬上要研議的內容，我非常感謝所有老師、各界給我們的建言。

在開始之前，我還是要對楊爸表示，我們少年司法有很多地方一定要立即改革、改善，才不會造成像楊爸受到這樣二度、三度的傷害，我很心痛，在這裡跟楊爸表示對不起，我們會組成專案小組改革這些缺失。

接下來我逐一做幾點重大回應。首先，少年刑事案件的資訊、資料（data）受限於兩個法律的明定，所以我們現在想要重修來突破。第一個，少年刑事案件採少事法第二十七條的逆送，依規定一個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另外一個是例外由法官裁量，最輕本刑五年以上者經過調查才會送檢察官。這樣的案子經過兩層過濾，占整個少年司法的案件數量就會比較少，大部分90%都是少年保護事件，10%左右是刑事案件，這是有人質疑刑事案件怎麼都看不到、這麼少的原因。第二個，少事法法條明定，有關少年資料的保護、運用、統計分析是由司法院主管、掌理，依本法所訂的細部法規，目前資料並沒有擴及給學者研究，也沒有擴及相關預防犯罪的機關。我們曾經委託大學研究之後將資料去識別化，實驗的結果覺得可行，將來要去識別化，在不讓受害者或加害人受到傷害、保護其隱私之下，讓這些能夠公開，這樣除了可以促進少年司法刑事的進步，對於法官的監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層面。比如楊爸有很多主張提到，少年刑事的審酌量刑都沒有看到楊爸的主張，我們已經開始規劃、研擬量刑準則的參考規範，並納入平衡性的審酌，要審酌少年的部分，也要審酌被害人的部分，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部分，保護管束叫做社區處遇，就是孩子可以自由地、沒有在機構裡面把他的自由加以約束，他可以回家，可以去學校，可以去工作。這個保護管束不會依照他犯罪情節的輕重，而是依照他所欠缺的需保護性，換句話講，他的危險因子很高的話，縱使是一個小小的竊盜罪，也一樣要做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是多面向而且多資源進行的，所以在執行保護管束期間，仍然可以開啟教育單位、社政單位、衛政單位、勞政單位、司法單位一起整合召開資源會議。那警政要不要進來？當然，如果他危害社會、危害人命的程度很高，就要進入嚴格的監督期，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目前我們已經把全國保護管束的少年分類為低、中、高風險少年。對於剛剛林教授的指正，我們很感恩，他所做的是專業的研究。我們已經啟動了具有信效度、可以篩選出危險少年的量表，因為這個要有信效度，所以我們也召開了學者的信效度審查會議。剛剛教授講的很重要，我們應該要委託研究，我向各位報告，目前不會讓每個法院一人一把號、各吹各個調，我們已經改為一個全國統一、有信效度的量表。這個量表進行了1年的研究、實測，已經在做專家效度的檢測，也有委員很關注，要我們把這些資料送給他審查。這是有關高低風險的部分。

我要跟各位報告，高風險少年有許多在國中、高中就學，我們也注意到了由主席領銜所提出的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裡面有三大重大評估：第一個是對師生實施高暴力的學生，造成學校沒有辦法推動正常的受教；第二個是非常頻繁霸凌的學生；第三個是常常攜帶各種危險器械，而且拿這種危險器械去做威脅、恐嚇。以上這三大類在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裡面列為審查會要審查學生的重點。司法院也在這樣的前提下納入高風險少年的重大指標，當然，我們還有一個指標就是一直跟有犯罪習慣的人往來，這個叫作曝險少年，現在把它拿掉，剛剛林教授有講，這個部分即他都不回家、都到這種團體去，包括暴力團體、討債團體或詐欺團體等等，所以我們將其納入高風險，隔離他的環境，因為他家庭裡面沒有功能，此時隔離環境就會涉及這一部國民轉介教育條例的重要性。

當然就我們做的法律研究，就是由這個組成的審查會、審議會來審，審完後把他作一個處分，把他送到這樣一個轉介，就是一個所謂的過渡性教育措施，且這個草案將這個時間定為一年，同時設有可申訴制度。但是初步就法律人來看，會有違反憲法第八條的疑慮，因為這個是強制性的，如果我們強行讓他住在一個機構裡面，那就是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第二個，這也剝奪他正常的受教權。但這一部法有強調，在這個轉介機構裡面要有正常的教育內容，當然也更強調各種的矯治，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少年司法已經推動了兩年的高風險輔導，而且我們已經分類統計出來，在114年裡面，每個月有680位左右篩為高風險，這些高風險在每個月的輔導之下，用這樣實測的量表以及在所有我們委外人力的職訓會議裡面，有36位會降風險，當然這還不夠高，680位中有36位降風險；大概會有十幾位是升高風險，所以送感化院還有送隔離；其他的風險是維持在一個持平的狀況。而這些人能不能進學校？就是目前各個縣市推動的，在簽約之下有一個轉介的中途學校。關於中途學校，目前我們司法在進行中有遇到一個困境，因為目前各縣市都有在推，就是跟我們合作，但他們並沒有夜間輔導照顧，以致於這些孩子回家以後，因為家庭沒有功能，在沒有功能之下，他就跑掉了，隔天就沒有來報到了，所以我們接到通報後就會立即啟動強制措施去找，找到後又把他收容起來，所以就會反覆發生這樣的狀況。但也要感謝教育部，目前已經進步到三個縣市有夜間可以管教、照顧，然後也在穩定進行當中，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法官的部分，剛剛有指教了很多，我們有開始設定很多辦案的準則跟注意事項，然後在我們的調訓裡面，除了上課以外，由我親自帶領我們的法官團體去跟他們座談，並要求一定要做到規定的具體作為，並以之作為審查考核的一部分。

再來，有關在保護管束中已發現他對人命的危險性很高，比如說他參加了暴力討債集團，隨時帶了蝴蝶刀或是帶了相關的刀械，或者他就是所謂的討債集團，他的機車常常都備有短的棍棒，像這些我們就會開始去做比較縝密的篩選，篩選出來後，這樣的孩子一律隔離，而且不能進入學校，若不加以短暫隔離，讓他繼續在這個裡面……據目前的統計，去年我們有高達122次的資源整合會議，學校的老師、輔導室，甚至連校長都親自到各個少年法庭去，我們中央也有蒐集、統計相關的資料，而效能上，我們目前也正在努力的推動。

最後，剛剛有提到我國怎麼會那麼特殊、那麼奇怪一事，世界各國一定是三權分立，審判機關不會兼行政福利、行政給付，絕對不會，但唯獨我國在少年法庭裡面設有一個福利給付的執行單位，叫做調查保護室，由他來執行這種保護處分，而且保護處分有很多福利色彩，比如說我們的安置是由國家、司法院來提供預算，然後我們在保護管束過程中也有很多福利給付，比如說他身心有狀況，我們會結構性地給他就醫，這都是由國家來支付。

再來是他的家庭發生變故的話，一樣都有福利給付；再來是他要就學的話，若他的經濟很困難，一樣都有這些給付。結果一手審判、一手福利給付，在這個保護管束中又要把他抓起來做人身自由的約束，因為他違反規定，所以剛剛大家在論述說，是不是要成立觀護署？在長遠來看，應該要跟各國一樣，名稱的部分可以再研究，但是把它定義為觀護署、probation，這個太狹隘了，成年人在假釋、緩刑的時候，他要接受成人觀護，成人觀護跟少年保護（protection）是不一樣的，在日本、在韓國、在新加坡都是不一樣的制度，它是一個大的組織，國家預算給它很多，不管這個保護單位是叫局、署或委員會，這個保護單位下面就有專門處理成年的觀護。

再來就是少年的保護，少年保護最重大的不一樣就是，他在身心上還沒有完全長到健全的時候需要有更多的身心、家庭還有關係的保護、修復，成年的觀護著重在他的再犯預防以及他破壞社會安全的監控。不過，國外在少年保護裡面有一個強制措施，是國內一定要趕快來做的，就是一些家庭沒有功能，但我們國內的安置機構不夠，就只有送感化院，可是孩子的反社會性、危險性還不是那麼高，他可能要送到機構去做比較柔和的安置教養，但是我們的安置機構不夠，像歐洲、亞洲國家則是讓他回家，可是做了什麼？一律讓其掛有手錶，因為法官發了令，如果夜間10點後他跑出去了，違反了規定，因為整個國家中心對少年這一區塊跟成年人是分開處理的，所以一經發現就立即去追，他們大部分都會跑到這種所謂的不良組織，在抓到之後由法官裁定令入少年院，也就是感化教育，在這樣的狀況下，孩子所受到的約束強。反觀我國在保護管束上，他回家後跑到黑道機構，沒有任何的科控（科技監控），所以效果很不好，甚至於夜間吸毒了，效果都很不好，而他們是立即去做處理，孩子找到後就驗尿，還有做出他的軌跡，因為他帶有手錶然後跑出去，所以看他的軌跡到了哪裡就可以查到那一個組織，同時就把那個組織化解掉、破壞掉，這是與國外相關的比較法。

最後我要做一個反省的說明，少年司法多年來沒有修改，少事法多年來沒有修正，透過這一次哀傷思痛的反省，我們很對不起楊爸，對許多的NGO跟教授給我們的指正，包括非常惡質的殺人少年是不是假釋還要三分之一？這個我們已經納入，馬上要修法；是不是在前科的塗銷上一律三年都塗銷？不可以！參酌世界各國有好多的觀察期分類；還有一種就是法官介入審查，這個有非常多要檢討的部分，還有被害人的傷害那麼深，他不能把他的被害在法庭或者相關的地方好好地說明嗎？訴訟參加我們也要研擬進入檢討；再來，被害人所委任的律師叫代理人，少年的律師叫辯護人或輔佐人，少年律師都可以閱卷，為什麼被害人的律師不能閱卷？這個叫武器不對等，我們認為在這個地方一定要痛定思痛來修改。

當然，我國是世界兒童人權公約的簽約國，我們不能違反所謂世界兒權公約的三大原則，第一，就是要訂定特別的程序處理少年的觸法行為，在特別程序之下，最後能夠讓少年的司法標籤去除而進入社會，但是這個去除不是隨便的，不是一律都一樣的，這樣是不可以的。第二個，不能把沒有觸法的少年就抓來司法審理，這個是違反世界CRC公約的，所以剛剛林教授說，曝險少年怎麼會減收？也就是說，我們在行政輔導面的建構、效度跟廣度是需要加強的，但我國是簽約國，每4年國際人權專家都會來視察我國各個單位，尤其司法的人權，兒童人權裡面被指正最多的就是標籤化太多，然後司法沒有最後手段，都是優先手段，但我們都做到這樣了，竟然沒有效能，所以需要很深刻地檢討這一部少事法以及相關的法規。

最後很重要的是，目前已經改了第四十二條第五項、第六項，審判中跟執行中少年司法要結合所有單位的力量，所以縣市政府的縣市長，每年應該要跟各縣市法院的院長，召開二級少年資源聯繫會議，把它建構起來，好好地為這些少年去除社會的危害跟危險，然後讓他能夠復歸社會、返回家庭。

而被害人的保護絕對不可以讓它失衡了，讓整個天秤失衡，所以被害人的保護裡面包括所謂的主體權、參與權、申請參加權、閱卷權還有陪同權，再來就是他生前或者家庭的快樂生活跟被害以後的痛苦應該要讓它展現出來，讓少年去體驗同理心、悔過之心，才能安頓這樣的一個少年司法。那麼修復式司法不能再傷害被害人，我跟楊爸對不起，我們的操作已經改變，我們現在訂定新的規則、方案，一定是權控者不能促進，權控者就是法官、就是少年調查官等不能去促進修復式司法，要交為專家的第三單位去促進，這樣才能保護被害人，才能讓少年不會說，法官叫我參加修復式司法，我的罪就會輕一點，沒有那回事！我的刑就會輕一點，沒有那回事！關係的修復跟mediation調解的賠償是不一樣的，完全不一樣的！

以上我先做這樣的回應，可能占用很多時間，也漏掉很多地方，但我們一定會仔細把這所有部分都看到，然後我們也很感謝主席他們提出了轉介教育條例，對於司法的操作有明定過渡性教育措施是很重要而且是可以連結、結合的。謝謝。

主席：謝謝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鍾宗霖廳長很完整的說明，因為他講的都蠻重要，可能大家想要知道，所以給他時間比較久一點。

再來，剛剛有提到法務部參事，是不是請汪南均參事也做一個回應？

汪參事南均：主席、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先生。今天有非常仔細聆聽各位的發言跟意見，其實我們深刻體認到，今天我們討論的不只是個別制度設計的問題，而是我們在面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時候，教育、社政跟司法三大體系要如何共同承接責任的治理課題。法務部的立場很清楚，在前端，我們支持教育與社政體系強化預防與早期介入；在後端，我們承擔司法處遇與復歸社會的責任；在中間銜接的地帶，關鍵在於跨體系的連續處遇與資源的整合。因此，不管是轉介教育制度還是觀護體系，或者是其他相關的配套設計，核心都不在於單一的機關要怎麼樣來調整，而是我們要如何讓整個國家對兒童、少年的支持體系更完整、不中斷，所以，本部將在尊重各主管機關的權責前提下，持續跟教育部、衛福部還有司法院等機關協力，從制度面還有實務面同步精進，也讓每一位少年都能夠在適當的體系中被接住、被引導，而不是遺漏在這個制度的縫隙當中。以上說明，敬請指教。

主席：謝謝汪參事。請問一下，其餘列席機關代表有沒有什麼補充回應說明？（無）沒有。

我這邊作一個結語，因為其實今天最主要是要針對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來討論，但是內容也是涉及到校園安全，還有一些高風險少年要怎麼處遇的問題。我先講我當初提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其實是從教育的角度出發，最主要真的是想要解決校園安全的問題，剛剛大家提了很多現行的做法，或者是現行做法應該改進的地方，我想各個機關應該都有聽到了，相信各機關回去應該會討論出一個更完善的措施。

但我一直沒有聽到要怎麼解決現在校園現場發生的狀況，真的沒有聽到，譬如說像楊爸所遇到的問題，那位郭姓少年就是一個從觀護所出來，而且他可能帶刀上課，然後會對學校造成威脅，在現行的機制底下好像沒有辦法對他怎麼樣。至於其他學校，我也常常在一些影片看到有的學生帶蝴蝶刀上課，在學生面前耍蝴蝶刀，那影片還po到網路上面去，如果你是那個學校的家長，你不會非常擔心嗎？或者是在學校裡面有一些學生是長期霸凌全班的同學，那種小霸王，很多同學都很怕他，家長也很擔心，可是在現行的機制底下，你也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你什麼狀況底下才能夠解決這個狀況？就是可能那個少年、高風險學生犯法了、犯罪了，你才能夠處理他，請他離開教育現場，這些都是我們現在教育現場所存在的不定時炸彈，那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剛剛我聽了半天並沒有聽到任何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我真的沒有聽到！

大家常常都說剛剛講的那些高風險學生的受教權很重要，我也覺得他們的受教權很重要，可是他所存在的班級其他學生的受教權呢？我覺得這也很重要，我們也應該保護那些想要好好上課的學生，尤其是老師，如果一個班上有這樣的同學，老師要怎麼處理他？老師現在在學校也是很弱勢，剛剛很多專家學者也有提到這個狀況，老師可能也沒有辦法管，或者管太兇又會被投訴等等，我覺得應該務實面對這個問題，所以我才會提出「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當然，我們已經有考慮到那些高風險少年的人權跟受教權問題，所以這個條例所要處理的對象，其實是非常限縮的，限縮在比如對教師或學生實施強暴威脅、恐嚇暴力行為的這些學生，這已經是攸關到其他師生的生命安全；或者是剛剛講的長期霸凌其他同學，班上有這樣一個學生，常常會造成其他同學的身心不健康；又或者是他常常攜帶危險器械，嚴重危害校園安全，其實這個條例已經把狀況限縮在這些部分。

剛剛有專家學者提到現有的慈輝班、資源式中途班或合作式中途班，這些我也知道，問題是這些中介教育組織所處理跟我想要處理的對象是不一樣的，他們處理的對象應該是中輟生或是適應不良的學生，他並沒有危害到其他同學的生命安全，也不是班上的不定時炸彈，也許只是他自己在學習方面有些適應問題，所以也許可以用現行的中介教育去處理，但如果像我剛剛提到的那個狀況，在現行制度上是沒有辦法處理的，至少我剛剛沒有聽到，所以我們才會提出「國民轉介教育條例」，希望讓原來班上的師生可以好好的上課：老師可以好好教書，同學可以好好學習，這是我們提這個版本的初衷。

至於技術面的問題，非常感謝剛剛非常多專家學者提出很多技術面上的問題，不管是各種措施或技術層次的建議，我覺得都非常好，比如課程應該要有怎麼樣的課程，然後應該要怎麼處理，這些我們在修法的時候全部都會納入考慮。

另外我還想要強調一點，我們提出來的這個由教育部所設立的專屬學校，其實也是希望讓那些高風險學生，就是我剛剛前述三項狀況的學生，包括有暴力行為、長期霸凌學生等等，可以得到更好的資源，所以才會希望由教育部成立專屬學校，它就是一個學校，而不是像大家所想像的，只是把學生丟到一個地方、關在那邊、好像把他從原來的學校隔離，沒有！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學校，就看教育部怎麼去辦嘛！教育部可以把這個學校辦得很好，這個學校如果辦得很好，我們把那些比較有危險性的學生轉到那邊就讀，他在那邊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不見得會想要轉出來，搞不好他去了之後，一年、兩年在那邊畢業，他覺得很好，因為這是正常教育，108課綱，是正常的教育，所以這是一個你要怎麼做的問題。

再次感謝所有專家學者今天提供非常多意見，這個法就像剛剛大家講的，我們現在有中介教育、矯正教育，可是沒有中間的銜接教育，所以我們提出這個條例解決剛剛提到的銜接問題。我們不要等到高風險學生犯法了，才把他變成矯正教育，因為犯法一定有人受害，那受害的學生就應該、活該、倒楣嗎？這是我們提出這個法的初衷。

今天是第一次公聽會，大家都提出很多意見，機關也一定會有回應或什麼之類，希望這個法可以更完善，日後如果還能召開相關公聽會，會再請大家發表意見，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委員會應於公聽會終結後十日內，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見提出公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及出席者；第五十九條規定，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

本日公聽會到此告一段落，感謝所有與會者從不同面向提供諸多寶貴意見，今天各位的發言內容與所有書面資料均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製作成公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及所有出席的與會人員參考。

理事長王瀚陽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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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書面資料：
「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書面報告
[image: image8.jpg]B BMER - Skd o kA KRR

SERKEE LRSS ¢MBT LR &  REZER
SHM T TARBNHTROIE R K SRS %
ERAIZE | ARG HAI (RT BHAS) ARLIF
ERBE AMAREERS  SOFANERRFATFHH -
A

O EEHREE ) (AT EMLFRON 108 FREG
EoERREMA L (CRC) > 3838 TirBdt ) & T HRE
feye BAT  HAMALAALRES  ALBALARERY
WG B A GRRRB R XF - S REB TV FRETAHT
HREBEME > PRAEF D FEGETHY > BEFHRMYE
HEER BHTGEHR  ROFENERITEHEEHE -

A BRI

AWM T TR ET AR TREMT,  TAETF
REEERNARERBT? | AT
(DAXEREBREEAN  RESAHFTHTHE
AR N3 F 12 A 18 BBE > NSHEEE
BEAN RAELLEIEHTOER  BLBEEE -BRE
GAEBRMMAREE o AR TEEBE LR > FHER
SRUEE Z GBS R SR L B OE S AUE R B 3 R R R
1Tl £ ERERATA A LAFRHTE KL




[image: image9.jpg]BOBIE RAEERT -

RETEABE R FOMT I RT  SREHHSE2
A STRAES T RIS EF MM - 5 FHF 22 4%
M BFEW B EHGR B ESEREIARZERE
RP NREEHEHEGTEN A |14 2FERBMm2 592 A5
SRR EHE AT BN 213 i BEBLRATEZ AN BAT
HMETE -

BRI AW T B RICEREHBEARA R A
Ao ERNNLELA L BRPBRTLHELHEASN » TH
BLBANRZKESN K AN 633 ALEHRSE -

HHHTRESEHREE - BRFLNPRE > ST H

wAk TasE TERX Pk, R TR Pk, £ %
AHEFHENE REEARKFT XL EHBRA L TEES -

(Z)BIAENMANDBRAH A TRERET S

g 112 FRBEXRENEMS > K3 E 113 St
FEGEE TRESHFTEE c AREEWMIRE R2EE S
AT BN 4451 A3 aBAT HFERRAELA
KA EBRBAE RS (W) BUTES D S FHREMH T H
WAFERE o MEBEMHFTHEAFTEM TG E > R
BT BATHE RIS AT EHEME ) #EHT BUF
W h AR HE o St BN VB - B ANERXBRE KF
REAMIZ2BPANEHATEEZAR SIS BEE2A R
cRABREERMAL BERRRBILAG -




[image: image10.jpg]()@ axREey " FRERK B2 THELR !

FRERENHFTRA EZRERT LER D FHHH
Prbliks ) RIRERR S FRERIAREREN Ik FEAR
BoHE e -

BEZRARB RN ST IR EHT FH - sHHkIR
BREBICK T D F ARSI HA TRITTASERTR
HE e

LERBERATR-HEATEBE LS A AEE R
MAFEAG TR LR CHESMEARE I B LA
ZRBEEER L LR LS REREH T RIBATAS M
WhBh o HRB A ENAZDF 0 B RIS E
BB MHUT - W8y H & 8 R R BICRR - 7 H
PEREFERTE  TREREFREAHT B EERA
FERETHBPITABIE - BRI RO FBRETARER
PR R B B FBE KRR Z N R B ES TR
i HAT A BRI 2 B R s g o

A TR RF C ABRNERAMRIR

BRELRBYHH TS TRSERBIBT? | R

TF ¢

YRR DRATY  H AR ERE R B s
o LA E S R0 T
(—)@#MAH
FEVEA-B VB GV B RV EREESR




[image: image11.jpg]EEBHEFERETEFE-—HRE O AALERLHE T
VETA B Ao B3 LR ©
() E&aHMmH -

LAk MR MEAEALRAL BB IHBHERRE
BB GH, RB2RR TRAHTX  FOX I HAE &
HUEAFANAMBERR AR L RIE S BESEHFTHEEZ
FRes AHBEESR O LFaA - EE - pEEEm TH
FEASLEBEIRSGCER S RLELREXRFTHMARER
Y HEBL e B ERARETHA

(RDBRAZBEMHKFTHE:

PABETBERHFTHEHER @A BHEE L4382
BA AR REPMSeEREEHTERERZ L E0H
SR RELARMTRB I/ LARSHEREES
REH HBAR -

Z-HH TRAEBNERLENNYS  OHEEBRBRAT

B GEERBERS ? ) WAL T

55 Ak BEB 2 B B8 AR RURAL T R AT AR B AR
Hlho

(—)E#BHRH

RETRERAVFRXRERERR KT 2 EHEHR
WEME > ARAERMAAN 0 REH TR BT BB
BHBERALHET TR T ERABEL I BRI ENT
HE LB SL LSS RZBHEERBREERE -




[image: image12.jpg](D) e eHy
EREREEFTR PHERELEZ | BAN > ZHMEE
HER LERRFRREMMBAR S o RIPLGEEK
A LAEBEREREMRS REA TR B HELER W
(2)E&L "I 4 BEE2R ¢ FEHEETRARS
PRGBESAEFBETAHZ B TRERERE
ST HR D e E R FEEAE T RRRIE G 0 AT
W HB R B o
(m)&EAHRER TSV FREREHBRETE
RS HHBEZRDF > ARERBE D FRE IF

MY IRV FRMSESRZEREET | F - ZAMEDF

BEZREERBRBREGHE ERTREZERNEREE

WATER G FEALEERETS -

WA TV ERETLAL RERRIBEF 7EDF
ARABREEHRE > ARTRALELTABLARE
RABFRFLFEHER? | RALTF ¢
VPEREEADFN AT RAIMMEE LG5

Ae EVFFRANEFEESHT ThBDFRETHAER

BT RATEA R LB SEHRS] U Bh i@ ey T i

X REVFZRBECREAEGER - AV FREETZA

& ATRARIBEE  RIFHRLGENERMEE - B D

FIRRARTHIAB VEERE > RSB EBHEE -




[image: image13.jpg]345

b EAT AR E R S EA TEBHF
MBI EEEZRAGES TR LRREEIRF o A3
AREFERICEEH IR LS ETZF R AR
B EATHPAER S A 2 KRB - BB

A ESRA  BEAE R R T - HiHt!




司法院書面資料：
「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司法院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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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書面資料：
「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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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書面資料：
「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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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書面資料：
「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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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書面資料：
「校園安全與受教權的平衡：從《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看高風險學生安置機制之建立」公聽會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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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再次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公聽會，各位提供的寶貴意見我們會審慎考量，作為未來修法之依據。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1時35分）


